公益性岗位安置告知承诺书

一、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二、告知事项
依据《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昆人社通〔2020〕37号）等文件规定。

（一）对开发使用城镇公益性岗位的单位，给予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包括用人单位为城镇公益性岗位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不包括就业困难人员个人应缴纳的部分）。

（二）不实承诺责任

凡在城镇公益性岗位安置期间，因承诺不实违规拨付的，本人自愿退回违规享受的全额补贴。

三、申请人承诺

本人承诺在城镇公益性岗位安置期间以下情况属实（是的在（）里填是，否的在（）里填否）
1、是否办理过营业执照;（  ）

2、是否享受过公益性岗位社会保险补贴；（  ）

3、是否在官渡区以外的地区享受过社保补贴；（  ）

4、是否遗失过原旧失业证、再就业优惠证；（  ）

5、收入是否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200%；（  ）

6、是否存在其他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  ）

7、是否已办理退休。（  ）

本人已认真阅知并准确理解官渡区劳动就业服务局告知的全部内容，并对承诺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对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的，申请人愿意承担由于本人不实承诺、违反承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承诺人（签名按手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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